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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YE PHARMA GROUP LTD .
綠 葉 製 藥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2186)

截至2015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 收入較截至 2014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增加人民幣 203.4百萬元或 13.1%至人民幣 1,750.7
百萬元。

. 來自本集團五項主要產品的銷售收入較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增加人民幣261.3
百萬元或23.1%至人民幣1,390.7百萬元。

. 毛利較截至 2014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增加人民幣 191.2百萬元或 14.7%至人民幣 1,488.3
百萬元，毛利率達到85.0%。

. EBITDA較截至 2014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增加人民幣 93.9百萬元或 21.9%至人民幣 521.8
百萬元。

. 股東應佔溢利較截至 2014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增加人民幣 104.3百萬元或 37.1%至人民

幣385.4百萬元。

. 每股盈利為人民幣11.61分，而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則為人民幣10.43分。

. 概不建議宣派截至2015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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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

綠葉製藥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統稱為「本集團」）截至 2015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連同

2014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5年 2014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收入 5 1,750,716 1,547,333
銷售成本 (262,421) (250,227)

毛利 1,488,295 1,297,106

其他收入及收益 5 58,965 41,121
銷售及分銷開支 (909,315) (797,608)
行政開支 (83,717) (91,745)
其他開支 (90,054) (76,489)
財務成本 7 (7,577) (25,760)
分佔一家聯營公司溢利 509 380

稅前溢利 6 457,106 347,005
所得稅開支 8 (63,047) (60,767)

期內溢利 394,059 286,238

以下人士應佔：
母公司擁有人 385,437 281,160
非控股權益 8,622 5,078

394,059 286,238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人民幣）
—期內溢利 10 11.61分 10.4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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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5年 2014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期內溢利 394,059 286,238

其他全面收益

於其後期間重新歸類為損益的其他全面收益：
可供出售投資的公允價值變動 (1,678) 99
換算境外業務的匯兌差額 (1,024) 3,563

於其後期間重新歸類為損益的其他全面收益淨額 (2,702) 3,662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扣除稅項） (2,702) 3,662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391,357 289,900

以下人士應佔：
母公司擁有人 382,735 284,822
非控股權益 8,622 5,078

391,357 28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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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

2015年6月30日 2014年12月31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 1,126,304 1,092,151
物業、廠房及設備的預付墊款 26,137 34,227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2 — 700,000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188,449 194,193
商譽 347,356 347,356
其他無形資產 134,545 145,888
於聯營公司的投資 5,855 5,485
可供出售投資 13 2,212 2,242
遞延稅項資產 83,890 83,259

非流動資產總值 1,914,748 2,604,801

流動資產

存貨 223,366 251,198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14 1,394,597 914,130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67,837 53,502
應收關連人士款項 17 (b) 5,085 2,655
已抵押短期存款 322,626 127,215
可供出售投資 13 1,398,290 1,845,392
原到期日超過三個月的定期存款 540,000 180,00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077,420 151,863

流動資產總值 5,029,221 3,525,955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 15 56,362 59,044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 552,079 439,576
計息貸款及借款 16 602,977 304,899
政府補貼 37,795 37,049
應付稅項 65,446 47,688

流動負債總值 1,314,659 888,236

流動資產淨值 3,714,562 2,637,719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5,629,310 5,242,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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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

2015年6月30日 2014年12月31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計息貸款及借款 16 558 638
政府補貼 108,355 106,605
遞延稅項負債 96,047 97,717

非流動負債總額 204,960 204,960

淨資產 5,424,350 5,037,560

權益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427,269 427,269
股份溢價 2,936,817 2,936,817
儲備 1,926,247 1,543,512

5,290,333 4,907,598
非控股權益 134,017 129,962

總權益 5,424,350 5,037,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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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15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1. 公司資料

本公司於2003年7月2日根據百慕達公司法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本公司於2004年5月5日

在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並自2012年11月29日起除牌。於2014年7月9日，本公司股份首次於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

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本公司附屬公司主要從事開發、生產、推廣及銷售藥品。

本公司註冊辦事處位於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 11, Bermuda。本公司的香港主要營業

地點位於香港中環花園道3號花旗銀行廣場花旗大廈32樓3207室。

2. 編製基準

截至 2015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國際會計準則（「國際會計準則」）第 34號中

期財務報告及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16的適用披露規定編製。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不包括年度財務報表所規定之所有資料及披露，故應與本集團於2014年12月31

日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覽。

除按公允價值計量的可供出售投資外，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歷史成本基準編製。除另有指明

外，綜合財務報表以人民幣（「人民幣」）列值，而所有數值均調整至最接近的千位數（人民幣千元）。

3. 新訂及經修訂之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

編製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納的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2014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年度綜合財務

報表所採用者一致，惟已所採納下列截至2015年1月1日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之準則除外：

國際會計準則第19號（修訂本） 界定福利計劃：僱員供款

2010年至2012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若干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2011年至2013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若干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對該等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無重大財務影響，而該等中期簡明綜合財務

報表所用會計政策亦無重大變動。

本集團並未提早採納任何其他已頒佈但未生效之準則、詮釋或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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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營分部資料

本集團根據產品類型管理其業務。本集團主要營運決策者為本公司首席執行官，彼負責審查所售主要類

別產品的收益及業績，旨在進行資源分配及評估分部業績。分部業績以毛利減所分配銷售費用為基準評

估。概無披露有關本集團經營分部資產及負債的分析，此乃由於相關分析並無定期提供予主要營運決策

者供其審閱。

截至2015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腫瘤藥品 心血管藥品

消化與

代謝藥品 其他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分部收入

外部客戶 874,519 456,453 362,837 56,907 1,750,716

總收入 874,519 456,453 362,837 56,907 1,750,716

分部業績 363,854 123,234 87,594 4,298 578,980

其他收入及收益 58,965
行政開支 (83,717)
其他開支 (90,054)
財務成本 (7,577)
聯營公司應佔溢利 509

稅前溢利 457,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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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腫瘤藥品 心血管藥品

消化與

代謝藥品 其他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分部收入

外部客戶 701,549 415,373 334,819 95,592 1,547,333

總收入 701,549 415,373 334,819 95,592 1,547,333

分部業績 279,839 119,220 83,937 16,502 499,498

其他收入及收益 41,121

行政開支 (91,745)

其他開支 (76,489)

財務成本 (25,760)

聯營公司應佔溢利 380

稅前溢利 347,005

5.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

收入（亦即本集團營業額）指已出售貨品的發票價值淨額，並經扣除報告期間的退貨和貿易折扣的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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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的分析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5年 2014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銷售藥品 1,750,716 1,547,333

其他收入及收益

利息收入 6,224 6,491

政府補貼 15,002 31,053

投資收入 36,577 1,678

其他 1,162 1,899

58,965 41,121

6. 稅前溢利

本集團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以下各項後達致：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5年 2014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折舊 42,469 39,997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 11,970 12,309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攤銷 2,636 2,545

長期遞延開支攤銷 — 250

研發成本 86,035 69,504

所售存貨成本 262,421 250,227

出售非流動資產項目虧損 149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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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財務成本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5年 2014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銀行貸款利息 7,562 25,544

根據融資租賃應付的財務費用 15 33

利息開支總額 7,577 25,577

其他 — 183

7,577 25,760

8. 所得稅開支

本集團的各個實體須就產生自或源自本集團成員公司所在及所經營的管轄權區的溢利繳納所得稅。

本集團期內所得稅開支使用預期年度盈利總額適用之稅率計算。於中期簡明損益表之所得稅開支之主要

組成部份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5年 2014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

所得稅開支 66,812 57,275

就往年所得稅作出調整 (1,432) 2,576

遞延稅項 (2,333) 916

期內稅項開支總額 63,047 60,767

9. 股息

本公司於截至 2015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期間概無宣派或派付任何股息（截至 2014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

52,865,878美元（相當於人民幣324,339,000元））。

10.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母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計算，並假

設於2014年6月19日將股份溢價賬撥充資本以悉數發行2,212,701,935股股份已於2014年1月1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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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每股基本盈利所用收入及股份數據如下所示：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5年 2014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盈利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385,437 281,160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股份數目

2015年 2014年

股份

期內已發行股份加權平均數 3,321,073,843 2,696,572,234

本集團於截至 2015年及 2014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並無已發行的潛在攤薄普通股，故並未就攤薄對該等期

間呈列的每股股份基本盈利金額作出調整。

11. 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

2015年6月30日 2014年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1月1日的賬面值 1,092,151 925,824

添置 77,033 274,450

期╱年內折舊撥備 (42,469) (79,813)

出售 (411) (28,310)

於6月30日╱12月31日的賬面值 1,126,304 1,092,151

於2015年 6月 30日，本集團正申請若干物業的擁有權證明，該等物業的賬面淨值為人民幣1,537,000元（於

2014年 12月 31日︰人民幣 1,570,000元）。董事認為，使用上述物業及於上述物業進行經營活動並不受本

集團尚未取得相關物業所有權證明影響。於取得該等證明後，本集團方可分配、轉讓或按揭有關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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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非即期）

於2014年，本公司的附屬公司山東綠葉製藥有限公司與北京嘉林藥業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嘉林」）的股東

訂立一系列股份轉讓協議，以有條件購買北京嘉林合共 100 %股權。於 2014年 12月 31日，人民幣

700,000,000元已支付予北京嘉林的股東作為收購訂金。

於 2015年 6月 1日，本集團宣佈終止擬收購北京嘉林。於 2015年 6月 12日前，本集團已悉數收取向北京嘉

林股東支付作為收購訂金的退款。

13. 可供出售投資

於

2015年6月30日 2014年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即期

銀行理財產品投資，按公允價值 1,398,290 1,845,392

非即期

上市股本投資，按公允價值 1,712 1,742

非上市投資，按成本 500 500

2,212 2,242

即期可供出售投資乃中國的銀行發行的結構性理財產品，預期年利率介乎 0.35%至 5.0%，到期期限為六

個月內。理財產品的公允價值與其成本加預期利息相若。

非即期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包括普通股投資，故並無固定到期日或息票日。

上市股本投資的公允價值乃自活躍市場的報價得出。

由於 (a)合理公允價值的估算範圍變化對該投資而言屬重大；及 (b)在一定範圍內各種估計的可能性不能

合理評估並用於估算公允價值，故非上市投資的公允價值不能可靠計量。該等投資按成本減任何減值虧

損列賬。

於 2015年 6月 30日，於銀行金融產品的投資人民幣 300,000,000元（於 2014年 12月 31日︰無）已抵押以擔保

集團內應付票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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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於

2015年6月30日 2014年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收款項 860,852 633,867

應收票據 534,763 281,128

1,395,615 914,995

減：貿易應收款項減值 (1,018) (865)

1,394,597 914,130

本集團與其客戶的貿易條款大多屬賒賬形式。信貸期一般為期一個月至三個月，主要客戶可延長至最多

六個月。本集團尋求對其尚未償付的應收款項維持嚴格控制，逾期結餘由高級管理層定期審閱。鑒於上

文所述及本集團貿易應收款項涉及大量不同的客戶，故並無重大信貸集中風險。貿易應收款項不計息。

基於發票日期的貿易應收款項於報告期末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

2015年6月30日 2014年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少於三個月 784,281 564,098

三至六個月 50,931 47,432

六至十二個月 23,463 20,090

一至兩年 483 791

兩年以上 1,694 1,456

860,852 633,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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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

於

2015年6月30日 2014年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付款項 46,545 55,704

應付票據 9,817 3,340

56,362 59,044

基於發票日期的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於報告期末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

2015年6月30日 2014年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少於三個月 41,220 26,748

三至六個月 11,853 25,203

六至十二個月 1,986 5,050

一至兩年 1,029 1,136

兩年以上 274 907

56,362 59,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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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計息貸款及借款

於2015年6月30日

實際利率 到期日 本集團

(% ) 人民幣千元

即期

銀行貸款—已抵押

人民幣150,000,000元銀行貸款 4.85 2015年11月27日 150,000
25,000,000美元銀行貸款 三個月倫敦

同業拆息

+2.5

2016年4月1日 152,840

已貼現應收票據 4.41 2015年10月29日 300,000

應付融資租賃款項即期部分 2.2 2016年6月30日 137

602,977

非即期

應付融資租賃款項 2.2 2016年7月1日至2020年8月30日 558

603,535

於2014年12月31日

實際利率 到期日 本集團

(% ) 人民幣千元

即期

銀行貸款—已抵押

人民幣60,000,000元銀行貸款 5.6 2015年3月2日 60,000

40,000,000美元銀行貸款 三個月倫敦

同業拆息

+2.3

2015年6月29日 244,760

應付融資租賃款項即期部分 2.2 2015年12月31日 139

304,899

非即期

應付融資租賃款項 2.2 2016年1月1日至2020年8月30日 638

305,537

本集團的若干銀行貸款乃由本集團於2014年12月31日的若干定期存款人民幣125,200,000元所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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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關連人士交易

本集團主要關連人士的詳情如下：

公司 關係

綠葉製藥投資有限公司

（「綠葉投資」）

本公司的直接控股公司

Steward Cross Pte. Ltd.（「Steward Cross」） 附屬公司的聯營公司

山東國際生物科技園發展有限公司

（「山東生物科技」）

山東生物科技乃由本公司一名董事控制的一間實體

山東博安生物技術有限公司

（「山東博安」）

山東博安為山東生物科技全資控制之附屬公司

(a) 截至2015年及201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與關連人士有以下重大交易：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5年 2014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給予綠葉投資的貸款 — 213,520

向Steward Cross銷售貨品 (i) 3,609 5,112

向山東生物科技購買樓宇的預付款項 — 58,000

向山東博安出售存貨 (ii) 2,873 32,746

向山東博安出售機械及設備 — 22,313

附註：

(i) 向Steward Cross銷售乃根據已刊發價格及向本集團主要客戶提供的條件作出。

(ii) 向山東博安出售的存貨主要包括用於研發活動的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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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與關連人士有關的未償付結餘：

於2015年6月30日及2014年12月31日，本集團與其關連人士有以下重大結餘：

應收關連人士款項

於

2015年6月30日 2014年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Steward Cross 1,366 2,219

山東博安 3,719 436

5,085 2,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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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概覽

一如往年，本集團致力於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三個規模最大及增長速度最快的治療

領域（即腫瘤科、心血管系統及消化與代謝）進行創新藥品的開發、生產、推廣及銷售。本

集團的產品組合包括 30種產品，核心為五種主要產品，其中四種享有專利保護並用於治療

或預防高發疾病，包括癌症、心血管疾病及糖尿病。於 2015年首六個月期間，由於本集團

進一步深化其市場滲透及擴大其主要產品的市場份額，本集團的創新藥品的銷售保持強勁

增長勢頭。截至 2015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較 2014年同期錄得 13.1%的收入增長，令
人滿意，該增長率遠高於 IMS Health Incorporated（「 IMS」）的資料中所述中國醫藥行業的6%
平均增長率。此外，來自本集團五項主要產品的銷售收入較截至 2014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

增加人民幣261.3百萬元或23.1%至人民幣1,390.7百萬元。

市場定位

本集團所有主要產品均於本集團三大治療領域之一具競爭地位，並取得領先的市場份額

（按收入計算）。根據 IMS的資料，於 2015年首六個月，腫瘤科相關藥品為中國第三大藥品

市場。本集團的腫瘤科藥品組合包括力撲素（根據 IMS的資料，其於 2015年首六個月為中國

最暢銷的國產抗癌藥品）及希美納（一類新化學藥品，中國唯一獲中國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

理局（「藥監局」）批准用於癌症放射治療的敏化劑）。 IMS的資料顯示，於 2015年首六個月，
心血管系統相關藥品構成中國第二大藥品市場。根據 IMS的資料，於 2015年首六個月，本

集團的主要心血管系統藥品血脂康及麥通納分別為中國最普遍採用的降血脂中藥及最暢銷

的國產血管保護類藥品。根據 IMS的資料，於 2015年首六個月，消化與代謝相關藥品則構

成中國最大的藥品市場，而本集團為同期中國第三大口服糖尿病藥品的國內製藥商（按收

入計算）。

於 2015年首六個月，本集團來自腫瘤科產品、心血管系統產品及消化與代謝產品的銷售收

入在各自治療領域較 2014年上半年分別增加 24.7%、 9.9%及 8.4%至人民幣 874.5百萬元、人

民幣456.5百萬元及人民幣362.8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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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產品

本公司相信本集團的五項主要產品已在中國的高發疾病領域建立強大的競爭優勢並有望大

幅增長。來自本集團五項主要產品的銷售收入較截至 2014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增加人民幣

261.3百萬元或23.1%至人民幣1,390.7百萬元。

力撲素®

力撲素為本集團的專利製備紫杉醇類製劑，運用創新的脂質體給藥劑，用於若干類癌症的

化學治療。根據 IMS的資料，於 2015年首六個月，中國腫瘤科藥品的市場總值為人民幣 310
億元，而按收入計算，力撲素為最普遍採用的抗癌產品，同時亦為最普遍採用的紫杉醇類

產品， 2015年首六個月的中國市場份額約為 47.5%。於 2015年 6月 30日，力撲素為首個及唯

一獲批准全球銷售的紫杉醇類脂質體產品。

希美納®

希美納為甘氨雙唑鈉（本集團的專利注射用化合物），用於配合若干實體腫瘤的放射治療。

希美納為一類新化學藥品，且為中國唯一獲藥監局批准用於癌症放射治療的敏化劑。根據

藥監局的資料，於2015年6月30日，希美納為中國唯一上市的甘氨雙唑產品。根據2009年的

一項獨立第三方研究結果，使用希美納治療若干類癌症可以增加完全或部份緩解這些癌症

患者病情的概率，並降低整體的治療成本。

血脂康®

血脂康為本集團的專利中藥，以紅麴為原料製成，用於高脂血症治療。根據藥監局的資料

顯示，於2015年 6月30日，本集團為中國唯一血脂康生產商。根據 IMS的資料， 2015年首六

個月高脂血症、降低血液中膽固醇╱甘油三酯及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藥品的市場總值估計

約為人民幣47.9億元。根據 IMS的資料，於2015年首六個月，血脂康為中國最普遍採用的高

脂血症治療紅麴產品。

麥通納®

麥通納為注射用七葉皂苷鈉，用於治療創傷或手術所致腦水腫及水腫，亦用於靜脈回流障

礙的治療。根據 IMS的資料，於 2015年首六個月，中國血管保護類藥品的市場總值估計約

為人民幣 6.7億元。 2015年首六個月，麥通納為中國最暢銷的七葉皂苷鈉產品，且於 2015年
首六個月為中國最暢銷的國產血管保護類藥品。

– 19 –



貝希®

貝希為阿卡波糖膠囊，用於降低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水平。根據藥監局的資料顯示，於

2015年 6月 30日，本集團為中國唯一阿卡波糖膠囊生產商。根據 IMS的資料，於 2015年首六

個月，中國阿卡波糖產品的市場總值估計約為人民幣 15億元。於 2015年首六個月，貝希為

中國第三大最普遍採用的阿卡波糖產品，市場份額約為5.2%。

研究及開發（「研發」）

本集團的研發活動由三個平台組成，即長效及緩釋技術、脂質體及靶向給藥，以及新型化

合物。本集團透過策略性地在開發新製劑和新藥方面分配資源，來平衡臨床開發的風險。

本集團相信，本集團的研發能力將成為本集團長期競爭力以及未來增長及發展的驅動力。

於 2015年 6月 30日，本集團的研發團隊由 285名僱員組成，包括醫學、製藥及其他相關領域

的 35名博士及 133名碩士。於 2015年 6月 30日，本集團在中國共獲得 277項專利並有 55項專

利處於申請階段，在海外共獲得102項專利並有79項專利處於申請階段。

憑藉本集團的三個平台及相應的研發能力，本集團所專注的研發項目不僅包括腫瘤科及消

化與代謝的核心治療領域，還擴展至中樞神經系統（「中樞神經系統」）治療領域。根據 IMS
的統計，自2010年至2014年，中樞神經系統治療領域發展最為迅速。於2015年6月30日，本

集團在中國擁有處於不同開發階段的 21種在研產品。該等在研產品包括 7種腫瘤科產品、 3
種消化與代謝產品以及11種中樞神經系統產品。

於2015年3月，本集團已完成三項鹽酸安舒法辛緩釋片中國一期臨床研究，預期將獲批准為

一類新化學藥品，用於治療重度抑鬱症。該研究顯示主要活性代謝產物隨劑量的增加而成

比例地增大，以及顯示具有良好的安全性及耐受性。

於2015年7月，鹽酸安舒法辛緩釋片已獲藥監局批准開展二期及三期臨床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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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針對本集團為中國市場進行的藥品開發計劃，本集團也在美國（「美國」）擁有 4種處於

臨床試驗階段的在研產品，其中之一為血脂康。血脂康已成為本集團在中國市場的主要心

血管系統產品且已完成在美國的二期臨床試驗。本集團已提交新藥臨床申請（「新藥臨床申

請」），申請其類別為植物性藥品。其他三種在研產品為中樞神經系統產品，也在面向中國

市場進行同步開發，目前在美國處於臨床試驗階段。就其中的兩種在研產品，包括注射用

羅替戈汀緩釋微球及注射用利培酮緩釋微球，本集團已提交其新藥臨床申請，申請類別為

美國聯邦食品、藥品和化妝品法案第 505 (b) (2)條，如此便可利用第三方已有的安全及療效

相關數據。本集團認為此舉將提高成功率，並可降低成本及相關風險。關於另一種在研產

品鹽酸安舒法辛緩釋片，本集團已按新藥註冊程序提交新藥臨床申請且目前進入一期臨床

試驗階段。

於2015年5月，本集團已在美國就用作注射、治療精神分裂症和╱或分裂情感性障礙的利培

酮緩釋微球（中樞神經系統在研產品）完成三項臨床研究，涉及合共 172名患者。此研究相

較相同劑型的現有市場產品在美國患者當中顯示出大致類似的藥代動力學及安全性特性，
以及達到穩定的血藥濃度的需時更短。本集團的目標是在美國、歐洲及日本就注射用利培

酮緩釋微球獲得規管批文。

於2015年8月，本集團在美國完成鹽酸安舒法辛緩釋片的一期臨床研究。一期臨床研究的結

果證實，在不同劑量範圍內單次及多次口服後，對受試者具有良好耐受性及產生良好藥代

動力學特徵，為進一步臨床開發提供了堅實基礎。鹽酸安舒法辛緩釋片為 5—羥色胺—去

甲腎上腺素—多巴胺三重再攝取抑制劑 (SNDRI)類的一類新化學藥品，按每日一次口服藥片

進行製備。

與此同時，本集團亦與海外醫藥公司、研究機構及大學合作來尋找新的在研產品以進一步

拓寬其專利產品渠道及利用其合作開發夥伴的已有研發平台，從而盡量降低產品早期開發

階段的前期成本及相關風險。

銷售、營銷及分銷

本集團已經建立起一個龐大的全國性銷售及分銷網絡，於 2015年首六個月，其產品銷往全

國 30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於 2015年首六個月，本集團透過 60多個銷售支援辦事處、

1,300多名銷售和營銷人員及一個由約 800名第三方推廣商以及約 800家經銷商組成的網絡進

行銷售、營銷及分銷工作，共同令本集團將其產品銷往 8,500多間醫院，其中包括全國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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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家三級醫院（佔其總數約66%）、約2,800家二級醫院（佔其總數約41%）及約4,500家一級

醫院（佔其總數約28%）以及其他醫院及醫療機構。

本集團統一制定其營銷及推廣策略，以求最大限度地提高其在中國市場的品牌知名度及優

化其產品定位。本集團主要透過按照其主要治療領域編配的三支內部銷售團隊執行其策

略。本集團還利用獨立第三方推廣商，本集團相信其能夠讓本集團利用彼等之能力，從而

有效率地拓展本集團的醫院覆蓋。本集團相信，這種方法令本集團能優化其營銷資源的配

置。本集團亦相信，按照其治療領域編製其內部銷售團隊，令本集團能夠順利開展針對切

合醫生和醫院特別需要的專門及學術性推廣活動，以在其各自的治療領域推動市場對本集

團產品的認可及需求。本集團十分重視學術推廣，並在全國各地開展各種營銷活動，包括

舉辦學術會議、研討會及專題討論會，以提高其產品在行業的知名度和業界對其產品的認

識。

為令本集團的產品定位更有競爭力，本集團的營銷部門透過市場調研和分析，並協調參與

營銷及推廣活動的其他部門，為其每一款產品制定有針對性的營銷策略。此外，本集團的

營銷部門負責制定新產品的營銷前策略，包括市場調研和策劃、營銷資源分配以及根據新

產品的特點和競爭情況以制訂定價策略。

本集團相信，其銷售和營銷模式以及擁有廣泛的醫院和其他醫療機構的覆蓋是一項明顯的

競爭優勢；這是本集團內部人員在不同地區開展學術推廣以及本集團與全國各地優質經銷

商長期合作的成果。本集團亦相信，本集團的銷售和營銷模式也為本集團繼續提升其品牌

的市場知名度及擴大其產品的市場覆蓋範圍打下了一個堅實的基礎。

本集團除了透過招聘、培訓和管理計劃持續增強其銷售實力外，還制訂了一套內部管理制

度和嚴格的合規計劃，以管理和支持其內部和外部銷售和營銷團隊，以及其全國分銷網

絡。

前景

中國醫藥行業近年來已取得快速增長並預期將於可見未來延續這種態勢；然而，該行業競

爭十分激烈且所有醫藥公司正不可避免地面臨來自其他市場參與者的激烈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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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15年下半年，本集團將持續引入措施改善其業務主要方面的盈利能力及提高效率。就

其銷售及市場營銷活動而言，本集團將繼續採取一系列改變及舉措，以使其專注於市場營

銷及推廣開支回報較高的地區和產品，從而提高其整體銷售效率。本集團亦計劃透過提高

生產效率來增強盈利能力，及不斷升級其生產設施。此外，本集團計劃進一步增強其研發

實力及開發在研產品。於2015年5月，本集團已在美國就用作注射、治療精神分裂症和╱或

分裂情感性障礙的利培酮緩釋微球（中樞神經系統在研產品）完成三項臨床研究，涉及合共

172名患者，此研究相較相同劑型的現有市場產品在美國患者當中顯示出大致類似的藥代動

力學及安全性特性，以及達到穩定的血藥濃度的需時更短。本集團的目標是在美國、歐洲

及日本就注射用利培酮緩釋微球獲得規管批文。於2015年7月，鹽酸安舒法辛緩釋片已獲中

國藥監局批准開展二期及三期臨床試驗。於2015年8月，本集團在美國完成鹽酸安舒法辛緩

釋片的一期臨床研究。一期臨床研究的結果證實，在不同劑量範圍內單次及多次口服後，
對受試者具有良好耐受性及產生良好藥代動力學特徵，為進一步臨床開發提供了堅實基

礎。鹽酸安舒法辛緩釋片為本集團面向美國、中國和全球其他市場進行同步開發的主要中

樞神經系統在研產品。

本集團的管理層有信心，憑藉本集團創新產品具強大競爭優勢的定位、在研產品的強大產

品線、已證實的研發實力及其銷售與市場營銷網絡，以及其履行策略性收購的能力，本集

團擁有踏入快速增長的新階段的優勢。

財務回顧

收入

截至 2015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收入人民幣 1,750.7百萬元，較截至 2014年 6月 30
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 1,547.3百萬元增加人民幣 203.4百萬元或 13.1%。該增加主要來自本

集團主要產品的銷量增長。

截至 2015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來自腫瘤產品銷售的收入增加至人民幣 874.5百萬

元，較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701.5百萬元增加人民幣173.0百萬元或24.7%，
主要是由於本集團的各類腫瘤產品銷量增長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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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5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來自心血管系統產品的銷售收入增加至人民幣 456.5
百萬元，較截至 2014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 415.4百萬元增加人民幣 41.1百萬元或

9.9%，主要由於本集團的各類心血管系統產品銷量增長所致。

截至 2015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來自消化與代謝產品的銷售收入增加至人民幣 362.8
百萬元，較截至 2014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 334.8百萬元增加人民幣 28.0百萬元或

8.4%，主要是由於本集團的各類消化與代謝產品銷量增長所致。

截至2015年6月 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來自其他產品的銷售收入下跌至人民幣56.9百萬元，
較截至 2014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 95.6百萬元減少人民幣 38.7百萬元或 40.5%，與本

集團分配更多資源到本集團主要產品的策略一致。

銷售成本

本集團的銷售成本由截至2014年 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 250.2百萬元增加至截至 2015年6
月 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 262.4百萬元，佔本集團 2014年同期總收入的 15.0%。本集團的銷

售成本增加主要是由於截至2015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銷量較2014年同期有所增加所致。

毛利

截至 2015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毛利增加至人民幣 1,488.3百萬元，較截至 2014年 6
月 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 1,297.1百萬元增加人民幣 191.2百萬元或 14.7%。本集團的毛利增

加大致上與其收入增長一致。本集團的毛利率從 2014年同期的 83.8%增長至截至 2015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的85.0%。

其他收入及收益

本集團的其他收入及收益主要包括政府補貼、利息收入及投資收入。截至 2015年 6月 30日
止六個月，本集團的其他收入及收益增加至人民幣 59.0百萬元，較截至2014年6月 30日止六

個月的約人民幣 41.1百萬元增加約人民幣 17.9百萬元。該增長主要是由於截至 2015年 6月 30
日止六個月期間的投資收入較高所致。該增長由於截至 2015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期間確認

為收入的政府補貼水平低於2014年同期而有所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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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及分銷開支

本集團的銷售及分銷開支包括與本集團的營銷、推廣及分銷活動直接相關的開支。截至

2015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銷售及分銷開支約為人民幣 909.3百萬元，較截至 2014
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 797.6百萬元增加人民幣 111.7百萬元或 14.0%。該增長主要是

由於本集團產品的推廣活動增加，以及員工成本隨著市場增長而略有上升。另一方面，本

集團銷售及分銷開支佔收入的百分比由截至 2014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的 51.5%增加至截至

2015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51.9%，其保持相較穩定的水平。

行政開支

本集團的行政開支主要包括員工成本、一般營運開支、會議及娛樂開支、差旅及運輸開

支、折舊、攤銷及減值虧損、核數師酬金、諮詢開支、銀行費用、稅項以及其他行政開

支。截至 2015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行政開支為人民幣 83.7百萬元，較截至2014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 91.7百萬元下跌約人民幣 8.0百萬元或 8.7%。該下跌主要是由於

截至 2014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期間產生的一次性上市開支，並由截至 2015年 6月 30日止六個

月期間較高的員工成本及一般經營開支所抵銷。

其他開支

本集團的其他開支主要包括其研發成本、匯兌虧損、捐款、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及

雜項開支。截至 2015年 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其他開支為人民幣 90.1百萬元，較截至

2014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 76.5百萬元增加人民幣 13.6百萬元或 17.8%。該增長乃

主要由於研發成本由截至 2014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 69.5百萬元增加至截至 2015年 6
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86.0百萬元所致。

財務成本

截至2015年6月 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財務成本人民幣7.6百萬元，較截至2014年6月30
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 25.8百萬元減少約人民幣 18.2百萬元或 70.5%。該下跌主要是由於截至

2015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的平均每月未償還銀行借款較2014年同期有所減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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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開支

截至 2015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所得稅開支為人民幣 63.0百萬元，較截至 2014年 6
月 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 60.8百萬元增加人民幣 2.2百萬元或 3.6%。截至 2015年 6月 30日止

六個月及 2014年同期的實際稅率分別為 13.8%及 17.5%。實際稅率減少主要是由於就過往年

度所得稅所作出的調整，以及截至 2015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概無就本公司中國附屬公司之

溢利繳納額外應計預扣稅。

溢利淨值

截至2015年 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溢利淨值為人民幣 394.1百萬元，較截至2014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人民幣286.2百萬元增加人民幣107.9百萬元或37.7%。

流動資金、財務及資本資源

流動資產淨值

於2015年6月30日，本集團擁有流動資產淨值約人民幣3,714.6百萬元，而於2014年12月31日
則為人民幣 2,637.7百萬元。本集團的流動比率由 2014年 12月 31日的 4.0微跌至 2015年 6月 30
日的約 3.8。流動資產淨值增加主要是由於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水平隨著收入增長而有

所上升，以及因在終止收購北京嘉林後所收取的退回訂金而令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大幅增加

所致。

借款

於 2015年 6月 30日，本集團擁有計息銀行及其他借款合共約人民幣 603.5百萬元，而於 2014
年12月31日則為人民幣305.5百萬元。於銀行及其他借款中，約人民幣603.0百萬元為須於一

年內償還及約人民幣 0.5百萬元為須於兩年後償還。銀行借款的增加主要用作本公司的營運

資金。

資本負債比率

於 2015年 6月 30日，本集團的資本負債比率（按總借貸除以總權益計算）由 2014年 12月 31日
的約6.1%增加至11.1%。該增長主要是由於截至 2015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期間的額外貸款而

令本集團總借款有所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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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所得款項淨額用途

本公司來自本公司股份於聯交所首次公開發售（「首次公開發售」）的所得款項淨額（扣除包

銷費用及相關開支後）為 3,845百萬港元，擬用於與本公司日期為2014年6月 26日的招股章程

所載者一致的用途。

於2015年8月29日，本集團已動用1,026.7百萬港元，佔本公司自首次公開發售獲得所得款項

淨額的26.7%。以下載列動用所得款項淨額的概要：

於2015年8月29日
之未動用結餘

所得款項用途（百萬港元） 金額 % 已動用 % %

用於擴展本集團醫藥產品組合 769.0 20.0 無 無 769.0 20.0
用於研發 769.0 20.0 77.0 2.0 692.0 18.0
用於選擇性收購國內或國際公司 769.0 20.0 無 無 769.0 20.0
用於為資本開支項目提供資金

以增加產能 769.0 20.0 461.4 12.0 307.6 8.0
用於擴展銷售及市場營銷網絡 192.2 5.0 96.1 2.5 96.1 2.5
用於部分償還有抵押美元貸款

之借款 192.2 5.0 192.2 5.0 無 無

用於營運資金及一般企業用途 384.6 10.0 200.0 5.2 184.6 4.8

所持有的重大投資

截至2015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並無擁有任何重大投資。

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的未來計劃

本集團並無擁有其他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計劃。

中期期間期後事項

於截至2015年6月30日止中期期間後，本集團概無任何重大期後事項。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就截至2015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宣派任何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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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常規

本公司致力於維持高標準的企業管治以保障其股東的利益及提升企業價值及問責性。本公

司已經採納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 14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
作為其本身的企業管治守則。

截至 2015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期間，除下列偏離外，本公司已遵守所有載列於企業管治守

則的適用守則條文︰

企業管治守則守則條文A.2.1

主席及首席執行官之職責應有所區分，並由不同人士擔任。

劉殿波先生為本公司執行主席，以本公司主席及首席執行官的身份行事。董事會相信，由

如劉先生般富有經驗及才能的人士出任主席及首席執行官兩職為本公司帶來強勢一致的領

導，同時可使業務決策及策略均得以按具效益及效率的方式規劃及實行。董事會定期檢討

本公司在劉先生領導下的營運情況，且並不認為此項安排將會對董事會與本公司管理層之

間的權力制衡造成負面影響。

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一個條款嚴格程度不遜於上市規則附錄 10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

準守則（「標準守則」）所載的規定標準的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經本公司向全體董

事作出具體查詢後，董事已確認彼等於截至 2015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標準守

則。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 2015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

任何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已經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採納的會計原則及政策，並討論本集團截至

2015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及中期業績公告及建議董事會採

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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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公司的獨立核數師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已經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香港審閱

工作準則》第 2410號「由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執行的中期財務資料審閱」審閱截至 2015年 6月 30
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於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刊登中期業績及2015年中期報告

本中期業績公告刊登於聯交所網站 (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 http: / /www.luye.cn），而

載有上市規則規定的所有資料的 2015年中期報告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本公司股東及分別在

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刊登。

承董事會命

綠葉製藥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劉殿波

香港，2015年8月29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劉殿波先生、楊榮兵先生、袁會先先生及祝媛媛女士；非執行董事為潘健

先生、劉東先生及王欣女士；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張化橋先生、盧毓琳教授、梁民傑先生及蔡思聰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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